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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水上漂流安全管理办法 

(2013年 4月 20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169号公布 自 2013

年 6 月 1日起施行) 

 

    第一条  为了规范水上漂流活动，保障乘客生命财产安全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陕西省水路交

通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 第二条  水上漂流是指以船、艇、排、筏（以下简称漂流工

具）为载体，靠水流动力或者人力，在有一定落差和流速的水域

进行的载人运输活动。 

     第三条 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水上漂流经营活

动。 

     探险、体育竞赛等非经营性质的水上漂流活动不适用本办

法。 

     第四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

水路交通管理机构负责水上漂流运政管理工作。 

     县级以上海事管理机构负责水上漂流安全监管工作。 

     未设立水路交通管理机构和海事管理机构的，由交通运输行

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水上漂流安全管理工作。 



 

陕西省人民政府规章 

   
X

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布      

 

- 2 - 

     第五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监管部门依法对水上漂流

营运安全进行综合监督管理。 

     第六条  进行水上漂流活动的水域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 

     （一）漂流河道宽度不小于漂流工具宽度的 2倍； 

     （二）漂流河道曲率半径不得小于漂流工具长度的 4倍； 

     （三）单个陡坎落差不宜过大且不能连续； 

     （四）纵比降不得超过 15 米/千米； 

     （五）漂流起止点应远离暗河入口和大坝。 

     第七条  从事水上漂流活动应当实行公司化经营，并具备下

列条件： 

     （一）具有合格的漂流工具和救生设备； 

     （二）配备合格的漂流工； 

     （三）制定水上安全应急预案； 

     （四）设有专职的安全机构及其安全管理人员； 

     （五）建立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； 

     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。 

     第八条  设区的市海事管理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六条、第

七条的规定对水上漂流经营项目组织安全运营条件评估，报省海

事管理机构备案。 

     经评估符合安全运营条件的应当按照规定办理水路运输许

可证和工商、税务登记手续。 



 

陕西省人民政府规章 

   
X

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布      

 

- 3 - 

     第九条  申请办理水路运输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水

路交通管理机构提供以下材料： 

     （一）水路运输企业申请书； 

     （二）可行性报告； 

     （三）公司章程、组织机构设置、基本管理制度； 

     （四）漂流水域查勘评估认定书； 

     （五）安全运营条件评估文件； 

     （六）漂流工具的检验合格证； 

     （七）漂流工的安全培训证； 

     （八）办公场所使用证明材料。 

     第十条  漂流经营者应当对其漂流经营活动的安全负责。漂

流工具应当经海事管理机构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。营运后应当适

时申请漂流工具的营运检验。 

     第十一条  漂流工具应当按照船舶检验部门核定的乘客定额

进行载客，并配备救生、防护等安全设备。 

     第十二条  从事水上漂流经营活动的企业（以下简称漂流企

业）应当根据漂流水域的情况或者载客数量和乘客的具体情况，

在漂流工具上配备漂流工，保障乘客安全。 

     第十三条  漂流工应当年满 18 周岁但不超过 60 周岁，身体

健康状况符合船员体检标准，经过救生、漂流工具操作等相关理

论知识和实际技能的培训，并经过海事管理机构考试合格取得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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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安全培训合格证。 

     持基本安全培训合格证的漂流工由海事管理机构对其水上

服务资历、健康状况、有无违章行为等情况定期进行检查。 

     从事漂流的相关安全保障人员也应当取得基本安全培训合

格证。 

     第十四条  漂流企业应当在醒目位置标明禁漂水界线和禁

漂水位线。在深水、急流、礁石障碍物等危险水域设立警示标志

和安全保护装置，设置安全救助点。安全救助点应当配备安全保

障人员、救生设备和通讯装备。 

     第十五条  漂流企业应当在漂流起止地设置保障游客安全的

码头或者设施，配备安全保障人员和救助工具。 

     第十六条 漂流企业应当在起始点设立乘客须知告示牌。 

     在漂流前由漂流工或者安全保障人员向乘客介绍漂流工具、

救生设备的使用方法，讲解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置方法等。 

     第十七条  禁止超载漂流、捆绑联体漂流和在危险水域追越

漂流。 

     第十八条   漂流企业应当随时观察漂流活动河段环境安全，

保持与气象、水文、上游水库运行部门的信息联络，及时掌握天

气、水流的变化情况，适时调整安排水上漂流活动。 

     第十九条  漂流时乘客应当穿戴救生衣，遵守漂流安全规定

和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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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漂流工和安全保障人员有权拒绝未穿戴救生衣、不遵守漂流

安全规定的乘客进行漂流活动。 

     第二十条  发生水上漂流事故或者险情时，当地人民政府及

其有关部门、漂流企业及漂流工、安全保障人员应当采取措施，

及时组织施救，并按规定报告海事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监管部

门。 

     第二十一条  海事管理机构接到漂流事故报告后，应当立即

派员前往现场进行事故调查。漂流企业和相关人员应当予以协助

配合。 

     第二十二条 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在漂流事故调查结束后 30

日内，依据有关规定和调查事实、证据作出调查结论并依法进行

处理。 

     第二十三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，应当按照国

家有关规定做好漂流事故的善后工作。 

     第二十四条 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对水上漂流活动的安全情况

进行监督检查；发现安全隐患的，应当依法责令漂流企业消除隐

患、限期整改或者暂停漂流活动。 

     第二十五条  水路交通管理机构应当对水上漂流活动的运

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发现违法违章经营或者不规范经营行为，

应当依法责令漂流企业限期改正。 

     第二十六条 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法律、法规有处罚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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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从其规定。 

     第二十七条  县级以上海事管理机构和水路交通管理机构及

其工作人员在水上漂流管理工作中违反本办法规定，玩忽职守、

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

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    第二十八条  本办法自 2013年 6月 1 日起施行。 


